浩德伊河湾保洁协议
甲方：河南浩德新澜置业有限公司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 0300 MA9L XU59 
乙方：河南浩德万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300MA9NKY9W51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就浩德伊河湾项目3#、5#、8#住宅及公区窗户保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保洁内容：

1、乙方为甲方开发的浩德伊河湾项目3#、5#、8#住宅户内及公共区域、所有窗户进行保洁工作。

2、保洁项目包含户内、公区窗户保洁、窗框、玻璃、窗槽的灰尘、杂物清理擦拭。
外墙涂料、真石漆等第三方单位污染的窗户不在本协议服务范围内。

3、本次保洁工作对窗户的原有质量问题不负任何责任。
二、保洁标准：

窗框无污渍、玻璃明亮、窗槽内干净不影响正常开闭，保证验收合格。

三、保洁价格：

本协议价格为固定包干总价，总价为大写人民币伍万柒仟捌佰肆拾伍元陆角捌分，小写¥57845.68 元，税率1%。此费用包含人工、工具、清洁用品、设备损耗、运输等乙方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一切费用，甲方无需另行支付其他费用。如甲方还需进行其他方面的保洁工作，价格以双方协定为准。
工期及付款：
工期：具体开工时间以甲方书面通知时间为准，乙方须在甲方书面通知后6日内完成相关楼栋的保洁工作。若因不可抗力或甲方原因导致工期延误，经甲方书面确认后，工期相应顺延。
付款：
（1）
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在2日内向乙方支付款项10000元。
（2）

乙方完成3#、5#、8#住宅及公区保洁并经甲方验收通过后，甲方在2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服务款项47845.68元。

3、乙方在收到服务费后7日内向甲方出具相应金额的发票。
违约责任及其他约定：

1、任意一方有逾期行为的，每逾期一日，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协议总价1‰的违约金。
2、乙方在为甲方进行保洁工作时，必须做好安全防护措施。施工期间，乙方人员如发生任何安全事故，甲方一概不负责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3、在保洁过程中如因乙方保洁人员造成的大面积窗框及玻璃划伤的，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4、若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服务期限完成开荒保洁工作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照服务总费用的10%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5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，并要求乙方返还已支付的预付款，同时按照服务总费用的10%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赔偿甲方因工期延误造成的损失。

5、若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验收标准完成开荒保洁工作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限为1日；若乙方在整改期限内仍未达到验收标准，甲方有权扣除服务总费用的10%作为违约金，并要求乙方继续整改，直至验收合格。
6、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或纠纷的，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7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协商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享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8、本协议一式伍份，甲方叁份，乙方贰份，均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9、本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甲方全称：河南浩德新澜置业有限公司    乙方全称：河南浩德万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中原银行洛阳万豪中心支行       开户银行：中原银行洛阳长兴街支行

银行账户：4103 1101 0110 0001 01         银行帐号
410301010130313302
甲方代表：华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张孝军

地    址：洛龙区伊河湾营销中心负101室   地    址：洛龙区尚境苑105幢101
电    话：15038558782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话：13721695668
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

